桐城法院：一次调解，搞定村企“烦心事”

乡村振兴稳步推进，离不开村集体与市场主体的携手合作，和谐村企关系更是基层发展、民生落地的重要保障。但在村级工程项目推进中，资金统筹、合同履行、权责交接等问题引发的纠纷，时常影响村企合作与基层稳定。近日，桐城市人民法院金神人民法庭立足基层治理，践行新时代“枫桥经验”，巧用“六尺巷工作法”，成功化解一起村企工程款拖欠纠纷。
2022年，某村委会为完善水利基础设施、夯实农业生产基础，启动公用水塘整修工程，将项目承包给某机械租赁公司施工，并签订书面施工合同。后施工内容有所变动，双方却未及时更新合同条款。工程完工交付后，截至2025年下半年，村委会仍未支付剩余工程款，该机械租赁公司遂诉至桐城法院，要求支付拖欠工程款及逾期付款利息。
案件受理后，承办法官迅速梳理案情。考虑到该案涉及村集体与民营企业民生工程纠纷，若直接判决，虽结案快捷，但易激化双方矛盾，破坏村企合作基础，影响村级事务与企业经营。为此，法官坚持调解优先，全力推动纠纷柔性化解。
调解过程中，法官一边倾听企业诉求，讲明企业垫资施工、资金回笼难的实际困境，阐释合法债权受法律保护的相关规定；一边与村委会沟通，梳理资金拨付滞后的客观原因，强调村级组织履行合同义务、维护集体公信力的重要意义。
通过情理法相融的耐心沟通、反复劝导，双方对立情绪逐步化解，最终达成一致：机械租赁公司体谅村集体实际情况，自愿放弃逾期付款利息及部分工程款诉求；村委会一次性支付剩余工程款35910元，并签订司法调解协议。目前，该款项已通过法院专用账户足额发放至企业，纠纷得以圆满化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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